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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78/2021_2022__E8_BE_BD_

E5_AE_812008_c65_378108.htm 根据教育部和省招考委的有关

规定，结合辽宁省实际情况，我省2008年艺术类专业考试将

继续实行全省统一考试。我省艺术类专业统考分为美术类、

音乐舞蹈类、戏剧影视艺术类、广播电视艺术类等四个类别

。非我省统考的专业由有关院校自行组织校考，部分院校如

不组织校考可承认其他院校校考成绩，我省要求有关院校就

相关情况在本校招生简章中进行说明。 所报考专业属辽宁省

统考范围内专业的考生，必须参加辽宁省统一组织的专业考

试。省统考合格的考生才有被艺术类专业（属省统考范围内

专业）录取的资格。 辽宁省域内所有普通高等学校的艺术类

专业招生，除沈阳音乐学院、鲁迅美术学院外，属辽宁省艺

术类统考范围内的专业均须采用辽宁省艺术类统考成绩，按

辽宁省艺术类统考成绩录取。沈阳音乐学院、鲁迅美术学院

在我省艺术类统考范围内的专业，必须在我省艺术类统考合

格考生范围内组织校考。 省外高等院校在我省招收艺术类考

生，在我省艺术类统考范围内的专业，所有高校的艺术类高

职（专科）专业及民办高校、独立学院艺术类本科专业均须

使用辽宁省艺术类统考成绩，按辽宁省艺术类统考成绩录取

；其他本科院校的艺术类本科专业可直接使用辽宁省艺术类

统考成绩，也可在辽宁省艺术类统考合格考生范围内组织校

考。单独组织艺术类专业校考的学校，由有关院校自行宣传

，请考生注意查询。 08年艺术类考生高考报名规定 1. 报名条

件 符合教育部和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年度招生工作规定的报



考条件者均可报名。 2. 报名时间 艺术类考生高考报名时间

为2007年 12月13日至18日，逾期不予补报。考生填报报名信

息、电子摄像、数据录入、信息确认等具体时间由各市招考

办自行确定。艺术类专业统考信息确认时间请查阅各类别专

业考试的有关规定,逾期不予补报。 3.报名地点 艺术类考生高

考报名地点为考生户口所在县（市）、区招生考试办公室，

少数民族自治县的少数民族考生在户口所在地参加高考报名

才可享受相应的照顾政策；艺术类专业统考信息确认地点为

有关高等学校。 考生可在专业考试时间不冲突的情况下，兼

报各艺术类专业。 08年普通高校艺术类专业统考方式及分值 

辽宁省艺术类专业统考采取全省统一命题，设点集中考试的

方式。专业总成绩满分为400分。 普通高校美术类专业统考说

明 1.考试科目及分值 美术类专业统考包括三个科目：素描，

满分为150分；色彩，满分为150分；速写，满分为100分。专

业总成绩满分为400分。 2.统考信息确认时间 考生须持辽宁

省2008年普通高校艺术类专业考试准考证、身份证，于2008

年1月3日至5日到规定考点进行美术类专业统考信息确认。 3.

统考时间 美术类专业统考于2008年1月6日进行。每位考生考

试座位由计算机随机编排。具体时间安排如下： 上午：素

描8：0011：00；速写11：3012：00； 下午：色彩13：3016

：30。 4.考点分布 美术类统考全省设8个考点，具体安排如下

： （1）沈阳建筑大学考点：沈阳市和平、皇姑、沈河、大

东、铁西五区的考生； （2）沈阳理工大学考点：除沈阳市

和平、皇姑、沈河、大东、铁西五区外的其他沈阳市考生； 

（3）沈阳师范大学考点：盘锦、铁岭和辽阳市的考生； （4

）沈阳航空工业学院（道义校区）考点：鞍山、本溪、抚顺



市考生； （5）大连工业大学考点：大连市的考生； （6）辽

宁师范大学考点：丹东和营口市的考生； （7）渤海大学考

点：锦州和阜新市的考生； （8）辽宁工业大学考点：朝阳

和葫芦岛市的考生。 普通高校音乐舞蹈类专业统考说明 1.考

试科目、分值及相关要求 辽宁省音乐舞蹈类统考专业总成绩

满分为400分。 （1）音乐学专业（音乐教育专业方向） 统考

分为初试和复试。考试内容包括： 演唱：满分为200分。考生

自选曲目一首，时间不超过4分钟。考生不自带伴奏，考试时

提交乐谱一份，简、线谱均可； 演奏：满分为200分。考生自

选相当于中级或以上乐曲一首，不超过6分钟； 听音与乐理

，成绩不计入总分，只设合格线。 （2）音乐表演专业 ①演

唱专业方向（美声、民族、流行） 统考分为初试和复试。考

试内容包括： 演唱：满分为400分。考生自选曲目两首，总计

时间不超过8分钟。考生不自带伴奏，考试时提交乐谱一份，

简、线谱均可； 听音与乐理，成绩不计入总分，只设合格线

。 ②演奏专业方向（非戏曲乐器） 统考分为初试和复试。考

试内容包括： 演奏：满分为400分。考生自选相当于中级或以

上练习曲、乐曲各一首，总计时间不超过10分钟，不用伴奏

； 听音与乐理，成绩不计入总分，只设合格线。 考生需自备

各种乐器（钢琴、竖琴、大件打击乐器除外）。 （3）舞蹈

学专业 统考分为初试和复试。考试内容包括： 基本素质测试

：技巧、即兴表演，满分共为200分； 自选剧目表演，满分

为200分。 2.统考信息确认时间及地点 考生须持辽宁省2008年

普通高校艺术类专业考试准考证、身份证等，于2007年12

月24日至31日到沈阳音乐学院（沈阳市和平区三好街61号）

进行音乐舞蹈类专业统考信息确认。 3. 统考时间及地点 音乐



舞蹈类专业统考于2008年1月21日至27日在沈阳音乐学院进行

。 普通高校戏剧影视艺术类专业统考说明 1.专业考试科目、

分值及相关要求 辽宁省戏剧影视艺术类统考专业总成绩满分

为400分。 （1）影视表演专业 统考分为初试和复试。 初试内

容：命题表演，满分为200分.自备朗诵（自选散文或小说片断

，或一篇诗歌或一则寓言，限3分钟以内），满分为120分.自

选歌曲（无伴奏），满分为80分。初试成绩不记入复试成绩

。初试合格后方能参加复试。 复试内容：命题表演，满分

为200分；形体（舞蹈或武术），满分为80分；朗诵，满分

为70分；艺术展示（经主考教师同意，加试唱歌、舞蹈以外

的如艺术体操、魔术、曲艺、器乐演奏等），满分为50分。 

（2）导演专业 考试内容：影视作品分析（笔试），满分

为150分；命题故事，满分为100分；命题表演，满分为80分

；朗诵（自选散文或小说片断，或一篇诗歌或一则寓言，限3

分钟以内），满分为70分。 （3）戏剧影视文学专业 考试内

容：影视作品分析（笔试），满分为150分；命题故事，满分

为150分；口试，满分为100分。 2.统考信息确认时间及地点 

考生须持辽宁省2008年普通高校艺术类专业考试准考证、身

份证，于2007年12月24日至28日到辽宁大学（蒲河校区）进行

统考报名信息确认。 3.统考时间及地点 戏剧影视艺术类专业

统考于2008年1月5日在辽宁大学（蒲河校区）进行。 4. 相关

要求 参加戏剧影视艺术类统考各专业考试的考生不得化浓妆

，要展示自然美；自备的朗诵，考生事先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不得照文宣读，要背熟，要将作者所表达的思想充分地表

现出来，语言要流畅，层次要清楚，情感要真实。 普通高校

广播电视艺术类专业统考说明 1.专业考试科目、分值及相关



要求 辽宁省广播电视艺术类统考专业总成绩满分为400分。 

统考分为面试和笔试。 （1）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面试内容

：即兴演讲（规定题目）、回答问题, 满分为150分；艺术特

长（小品、曲艺、声乐、舞蹈、器乐等任选一项，所用乐器

除钢琴外自备）, 满分为100分； 笔试内容：电视作品分析, 满

分为100分，散文写作, 满分为50分。 （2）播音与主持艺术专

业： 面试内容：朗诵（指定材料）, 满分为150分；即兴演讲

（规定题目）、外观形象气质（规定内容）, 满分为150分；

艺术特长（小品、曲艺、声乐、舞蹈、器乐等任选一项，所

用乐器除钢琴外自备）, 满分为50分。 笔试内容：语言基础知

识考核, 满分为50分。 2.统考信息确认时间及地点 考生须持辽

宁省2008年普通高校艺术类专业考试准考证、身份证，

于2007年12月24日至28日到辽宁大学（蒲河校区）进行统考报

名信息确认。 3.统考时间及地点 广播电视艺术类专业统考

于2008年1月5日在辽宁大学（蒲河校区）进行。 普通高校艺

术类专业统考纪律要求 1.考生凭辽宁省2008年普通高校艺术

类专业考试准考证、身份证和专业考试考点印发的指定专业

类别考试准考证参加专业考试。 2.考生须按专业考试要求自

带考试用具，不得携带考试规定以外的物品进入考场。 3.考

生要严格遵守考试时间、考试纪律，诚信参加考试。违者按

《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和教育部的有关规定处理。 

普通高校艺术类统考评卷方式 我省艺术类专业统考评卷工作

，由我省招考办聘请专家组成评委组，采取封闭管理模式进

行评卷。评卷工作将严格遵循公平公正原则，严密组织，严

格程序，确保评卷质量。 普通高校艺术类专业统考成绩发布

办法 我省艺术类专业统考评卷工作结束后，省招考办将统一



公布艺术类专业统考成绩。由各市、县（市、区）招考办向

参加艺术类专业统考且成绩合格的考生发放辽宁省2008年艺

术类专业统考成绩合格证。考生可通过“辽宁招生考试之窗

”网站(http://www.lnzsks.com)和168声讯台自愿查询专业统考

成绩。 普通高校艺术类专业校考说明 未包含在我省艺术类统

考范围内的其它艺术类专业考试仍由招生院校自行组织。除

民办高校、独立学院外的其他省外本科院校的艺术类本科专

业，以及省内的沈阳音乐学院、鲁迅美术学院的艺术类本科

专业，可在我省艺术类统考合格考生范围内组织校考。具体

的报名、考试时间和办法由招生院校根据教育部和省招考办

的有关规定执行，并负责向社会公布。考生持辽宁省2008年

普通高校艺术类专业考试准考证、身份证，按各有关院校的

要求办理报名和考试手续。 跨省组织专业考试的院校，须到

辽宁省指定的考点进行专业考试。具体地点为： 1.美术类考

点：沈阳建筑大学（沈阳） 咨询电话：024-24694546。 2.音乐

舞蹈类考点：沈阳音乐学院南校区（沈阳） 咨询电话

：024-62338001。 3.戏剧影视和广播电视艺术类考点：辽宁大

学（沈阳） 咨询电话：024-86864168。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